表三
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
「服務學習講座類申請書」
申請單位：
	講題
	

	時間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：      ～    ：     （每場講座核給1點）

	地點
	
	預定講座人數
	          人

	講者姓名
	 
 
	聯絡方式
	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服務內涵
(可複選)
	□專業實踐：學生運用專業知識，積極參與現場實踐與應用。
□公民意識培育：強調對社會個體或群體權利的關心、尊重與保護。
□大學社會責任：培養具創新性和社會影響力的行動與推動。
□問題解決能力：從場域實踐現場將所學知識進行綜合運用，解決實際問題。
□多元跨域創新：跨學科融合創新方法，推動實踐與探索。

	經費預算（如無申請經費不需填寫）

	項目
	用途說明
	金額
	說明

	
	
	
	

	
	
	
	

	經費總計
	

	※本活動是否領有校內外之研究、教學補助(若有，請填寫計畫名稱及年度):
□有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。



	申請單位/系所：


單位主管：


(簽章)    
    年月日
	初審單位：共同教育委員會
初審結果：
□同意
□不同意，原因：


(簽章)    
年月日
	服務學習委員會召集人：





(簽章)    
年月日


※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欄填寫。
